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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标准
立项申报指南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锚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指南。
　　一、工作原则
（一）强化引领，支撑发展。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推进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标准全覆盖，加强关键技术标准研究布局，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发挥标准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创新驱动的支撑作用。
（二）依法制定，深化改革。依法不得制定超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范围的地方标准。按照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相关要求，现阶段，地方标准应严格限定在受气候、地形地貌、地质、土壤、水源等特殊自然条件影响的种养殖、采矿工程建设、水电工程建设、生态环境、水利、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以及受饮食、节日风俗、居住环境、文化交流等特殊风俗习惯影响的特色城乡治理、文化保护范围之内。已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不制定地方标准。不制定工业产品及其检验方法、生产加工、流通等相关地方标准（地理标志、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外）。不制定投资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审批、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评比达标表彰、涉及经营主体评估评价等地方标准。不制定仅用于约束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内部工作要求、管理规范的地方标准。地方标准中一般不涉及专利。
（三）突出重点，服务大局。落实《自治区标准化创新发展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5-2027年）》，围绕自治区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带一路”标准“软联通”、乡村振兴、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文明、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研制符合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地方标准。
（四）注重质量，强化实施。严格立项评估和技术审查程序，推动地方标准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注重制定向制定与实施并重转变。地方标准起草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标准化研究基础，并同步制定标准宣贯和实施应用方案，做好标准研制与应用推广，提高地方标准实效。
（五）加强监督，优胜劣汰。健全覆盖政府颁布标准制定实施全过程的追溯、监督和纠错机制，实现标准研制、实施和信息反馈闭环管理。按照“谁提出、谁组织实施；谁监管，谁依法查处”的原则，强化标准实施的监督，落实标准信息反馈和效益评估、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报告制度。强化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发挥市场对标准的优胜劣汰作用。
　　二、立项重点
（一）优化农业标准体系结构。研制服务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建设的地方标准。
（二）提升工业标准化水平。研制助推构建现代化工业体系、推动新型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地方标准。
（三）加快服务业标准供给。研制支撑全国重要旅游目的地和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建设，提升服务业标准化效能的地方标准。
（四）推动城乡建设和社会治理标准化进程。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研制优化营商环境和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地方标准。
（五）开拓生态治理和修复标准化建设。围绕生态系统优化和生态保护，研制推动多生态系统标准化建设的地方标准。
（六）加强重点和特色优势领域标准化建设。围绕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研制支撑自治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自贸区”建设、“两新”工作、军民通用、兵地融合的地方标准。
　　三、项目申请
（一）申请程序
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将申请材料提交至自治区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自治区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立项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和适用性进行审核，符合《指南》要求的，将纸质版及电子版（纸质版材料1份，电子版刻录光盘）申报材料提交至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自治区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未同意并盖章的，将不予受理。
立项建议涉及跨行业、跨领域的，主管部门应当与其他有关部门进行协商，确定牵头部门并达成一致意见。修订标准的，应当与原起草单位达成一致意见。　
（二）申请材料
1.2026年自治区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公函及汇总表（见附件1）。
2.自治区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表（见附件2）。
3.地方标准文本初稿及编制说明。
其中，起草单位将材料2、3提交至自治区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自治区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形成材料1，并将全部材料（材料1、2、3）统一提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三）申报时间
2026年地方标准分两批下达立项计划。第一批立项受理工作截止2026年3月31日，第二批立项受理工作截止2026年6月30日。超过规定申报时限的，不再受理项目立项申报材料。
（四）申报要求
1.按照地方标准“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工作原则，请自治区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广泛征集本部门、本行业的地方标准项目立项建议，并开展必要性、可行性和适用性论证评估。在提交立项申请材料时，应明确起草单位、归口单位。倡导多个部门、多个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方协作，共同参与标准制定。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前，须由自治区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出具公平竞争审查意见。严禁利用地方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3.地方标准自下达立项计划到报送标准报批稿的期限一般不超过十五个月。确有必要延期的，应当在期限届满三十日前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由起草单位向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提出书面延期申请，延期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五）联系方式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
联系人：张涵  联系电话：0991-2818750   
地  址：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167号511室
邮  编：8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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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6年自治区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汇总表
行业主管部门（公章）：
	序号
	项目名称
	制定/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主要起草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标准类型（基础/产品/方法/管理/其他）
	主要起草单位承担的项目未完成情况

	 
	 
	 
	 
	 
	 
	 
	 

	 
	 
	 
	 
	 
	 
	 
	 

	 
	 
	 
	 
	 
	 
	 
	 

	 
	 
	 
	 
	 
	 
	 
	 

	 
	 
	 
	 
	 
	 
	 
	 

	 
	 
	 
	 
	 
	 
	 
	 


 注：项目应按优先顺序排序。


附件2
自治区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
	 
	主要起草单位
	 

	制定/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标准类型
	□安全  □环保  □基础  □方法  □管理  □产品  □其他

	项目周期
	□12个月   □15个月   

	目的、意义或必要性：

	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标准实施应用目标、预期成效：

	有关法律、法规和现行有关标准情况：

	与相关部门、相关行业协调的情况及意见：

	申报单位：
（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申报书由主要起草单位填写，经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后，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bookmark: _GoBack]2.本申报书适用于推荐性地方标准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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